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471-476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97  

文章引用: 王康. 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认定问题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471-476.  
DOI: 10.12677/ecl.2025.1451297 

 
 

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认定问题研究 

王  康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3日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平台用工关系日益复杂，特别是算法控制下的用工关系对现

行劳动关系认定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的特征，包括主体角色

转变、用工结构复杂化及用工方式灵活性增强。进而探讨了平台用工关系认定面临的困境，如用工主体

认定模糊、从属性标准失灵及获取认定证据困难。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坚持事实优先原则、优

化劳动从属性标准和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等完善路径，以期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平台用工关系认定

体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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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nternet platform economy is booming, and platfor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 particula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under al-
gorithmic control pose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system for identifying labor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xt of al-
gorithmic control,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 roles, the complication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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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and the enhanced flexibility of employment method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dif-
ficulties faced in identifying platfor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such as ambiguity in identifying 
the employing entity, the failure of subordination standards, and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evidence 
for identific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improvement paths, in-
cluding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facts, optimizing labor subordina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aim is to establish a fairer and more 
reasonable system for identifying platfor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safeguard labore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Keywords 
Algorithmic Control, Online Platfor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经济兴起，越来越多的员工转向网络平台。与传统线下的用工方式不同，

网络平台的工作者受到算法控制，即网络平台通过算法对员工进行管理决策[1]。在此背景下，平台用工

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认定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平台用工

关系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2]。一方面，平台企业倾向于将用工关系定义为劳务关

系或合作关系，以规避劳动法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劳动者则往往主张其应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益。

这种分歧不仅加剧了劳资矛盾，也影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探讨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

工关系的认定问题，对于明确用工关系性质、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的特征 

2.1. 主体角色发生转变 

相较于传统用工关系，网络平台用工中平台与工作者的角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一方面，网

络平台不再完全遵循传统雇佣关系的规则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形成相对明确、稳定的“一对一”

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平台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中介服务协议或合作协议。由此，网络平台从传统雇主

角色一举转变为信息服务提供者，他们负责通过算法为工作者提供或者匹配相应的信息，而具体的服务

内容则由工作者完成，这样，他们便在形式上规避了与劳动者之间的直接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工作者

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数字化时代，劳动者尤其是新生代劳动者就业呈现出去雇主化特点，他们憧憬更

多的工作自由，想要自主掌控工作的时间和强度[3]。在网络平台用工中，算法的控制使得工作看似具备

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实则不然，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对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接单数量、接单时间

等进行隐性控制，劳动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不遵循平台制定的规则，实际受制于平台的管

理。这种假象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以“个体工商户”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进行灵活就业，进一

步强化了平台从雇佣到中介的角色转变。 

2.2. 用工结构更加复杂 

从用工结构上看，网络平台用工关系结构从传统劳动关系的两端结构转向非典型劳动关系的三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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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4]。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 从业者”的直接劳动关系模式已逐渐被取代，用工模式进一步演变为“平

台 + 合作方 + 从业人员”的三角结构，为降低成本、规避风险，互联网平台倾向于不直接与从业者签

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外包协议引入第三方，利用算法统一调度管理。以外卖平台为例，平台与配送代

理公司合作，由代理公司负责招聘、管理骑手，从而弱化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直接法律联系。这一转

变导致法律关系主体复杂化，涉及平台、经营者、从业者及合作方等多方主体，其间交织着劳动、合作、

雇佣等多重法律关系，给司法审判中确认主体关系带来挑战。 

2.3. 用工方式更加灵活 

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网络平台吸引了大量寻求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既满足了企业的弹性用工需求，

又降低了成本，同时为劳动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契合了灵活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网络平台

用工方式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任务分配更加灵活。借助先进的算法，网络平台能

实时分析任务需求与劳动者能力，实现任务与人才的快速、精准匹配，极大地提高了用工效率。其次是

工作时间更加自由。网络平台允许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作时间，打破了传统用工模式的固定工时

限制，使得用工方式更加人性化、灵活化。最后是技能利用更加高效。通过算法对劳动者技能的深度挖

掘和匹配，网络平台能充分利用每一位劳动者的特长，实现技能与任务的完美对接，进一步提升用工的

灵活性和效率。 

3. 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的认定困境 

3.1. 用工主体的认定困境 

首先体现为用工主体结构的模糊性。平台通过算法将自身包装为“信息中介”或“技术服务商”，淡

化传统雇主身份，并借助多层级外包协议切断与劳动者的直接法律关系。例如，外卖平台通过代理商、

劳务公司等第三方与骑手签订合同，形成“平台–合作方–劳动者”的三角结构，使得劳动者在形式上

与第三方建立法律关系，但实际劳动管理(如订单分配、奖惩规则)仍由平台算法控制[5]。这种法律主体与

用工主体的分离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合同签订主体 ≠ 实际管理主体”的混乱，用工主体认定陷入“形

式与实质”的冲突。 
其次体现为算法控制的隐蔽性。算法通过数据嵌入与动态规则实现对劳动者的隐性支配，但因其技

术特性难以穿透认定责任主体。一方面，平台将管理意志编码为算法规则(如接单优先级、服务评分体系)，
通过奖励机制诱导劳动者“自愿”遵守，形成“无合同约束的强控制”[6]。另一方面，算法管理的技术

黑箱特性导致劳动者难以举证其受控事实，司法裁判中常因缺乏直接指令证据而否定劳动关系，如代驾

司机劳动争议案中，法院以“接单自由”为由否定人格从属性，却忽视算法对工作量的隐性调控 1。 

3.2. 从属性标准失灵 

首先是人格从属性的弱化。人格从属性是指将劳动者个人置于用人单位的控制范围内，并支配劳动

者的人身、人格，具体考察要素包括工作内容、工作量、劳动过程、劳动强度等[7]。传统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通过直接指挥、考勤制度和纪律规范对劳动者实施强控制，人格从属性体现为劳动者对指令的

绝对服从。然而，在平台经济下，劳动者可通过多平台注册自主分配时间和进行接单选择，并根据订单

内容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系统派单，从而形成双重或多重用工关系，形式上摆脱了单一雇主的束缚。但是，

部分平台通过算法技术的隐性规则重构控制逻辑，例如，平台通过接单率、服务评分等算法指标约束劳

动者行为，若拒绝派单或评分过低，将面临降权、封号等后果[8]。这种控制看似“非强制性”，实则通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40 号判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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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据嵌入形成“软性支配”。最高法在相关案例中指出，判断劳动关系需综合考量劳动者对工作量的

自主决定程度及算法规则的实际约束力等因素 2。可见，传统人格从属性的“显性服从”已转化为算法逻

辑下的“隐性支配”，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亟待更新。 
其次是经济从属性的弱化。在传统用工模式下，经济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必要要素，是人格从

属性的基础和前提，是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因素[9]。传统劳动关系中的经济从属性表现为劳动

者依赖用人单位提供的工资、生产资料及风险兜底。而在平台用工关系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依赖订单

提成，无固定薪资保障，对平台的经济依赖性大大减弱，而且需自行提供服务所需的部分生产资料，例

如，外卖骑手自备电动车和通讯工具，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双方经济联结从“雇佣依存”转为“合

作分成”。此外，经营风险转移至劳动者。在“王某杰诉上海温石文化传媒案”中，法院认定平台从业者

需自行承担订单波动、差评损失等风险，其收入结构与劳动关系中的“工资对价”性质不符 3。这种模式

下，平台企业通过算法优化将市场不确定性转嫁给劳动者，进一步削弱了经济从属性的核心特征——生

存保障依赖性。 
最后是组织从属性的弱化。组织从属性是指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受雇

人并非为自己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他人之目的劳动”[10]。传统组织从属性强调劳动者被纳入企业层级体

系，需遵守固定工时、地点及规章制度。而在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则呈现“去组织化”特征，劳动

者无需坐班，可跨平台接单，并不在物理上隶属于平台的组织架构，也无需遵守传统的企业内部规章制

度。他们大多通过电子协议与平台建立一种松散连接，使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呈现弱化趋势。但实际上，

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平台通过算法纳入到虚拟的组织体系中，形成“无组织之名，行组织之实”的管

控模式。这样的情况使传统的组织从属性标准难以适用。 

3.3. 获取认定证据困难 

在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认定中的证据获取困难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平

台用工的电子证据(如算法派单记录、服务评分数据)需通过专业鉴定才能具备法律效力，但平台劳动者普

遍缺乏技术能力与资金支持，难以独立完成数据提取与保全。此外，劳动者提供的碎片化证据(如聊天记

录、接单截图)难以串联成完整证据链，无法证明算法规则对劳动过程的系统性控制。其二，平台企业掌

握算法后台数据，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与数据控制权，可随时修改或删除关键记录。这种“数据黑箱”

容易使劳动者陷入“自证不能”的被动境地，而平台却能以“技术中立”为由规避责任。 

4. 算法控制背景下平台用工关系认定的完善路径 

4.1. 坚持事实优先的原则 

2021 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第十八条采用

了“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这样的表述，体现出认定劳动关系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

即对劳动关系的判断应以平台从业者提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相关事实为依据，而不取决于当事人所提供

的合同名称、合同样式或其他形式的安排 4。因此，为保护劳动者权利，对当事人之间不宜要求必须达成

具体合意，只要达成提供劳务与支付报酬的抽象合意即可[11]。同时，在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个案

中仍需要考察全部从属事实，不能直接以主体适格和明示的合意等形式性要件作为判断标准，若协议中

的个别条款与劳动关系特征不符的，审判机关应当以劳动管理事实优先，并综合真实履行情况和议价能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37 号判决原文。 
3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5 民初 61915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 198 号)第 9 条，载国际劳工组织网站 https://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2025-3-10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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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判断[12]。 

4.2. 优化劳动从属性标准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以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为三大核心要素，其制度设计根植于工业化时代

“工厂–工人”的物理控制模式。然而，在算法深度介入劳动过程的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呈现数字化

转向。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其工作节奏受路径规划算法支配，收入水平与动态调价算法绑定，服务质量

受乘客评价算法制约——传统从属性标准难以穿透技术表象，识别平台通过算法实施的“数字监工”本

质。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审视从属性的弱化趋势，明白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从属性弱化既是平台

经济灵活性的体现，也暗藏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隐患。 
对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首先，将算法从属性纳入“支配性劳动管理”考量。平台

劳动的“算法从属性”，是对劳动从属性在人格、经济、组织方面的进一步拓展，是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劳

动新秩序的现实要求，也是司法实践探索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新路径[13]。将算法从属性纳入劳动从属性

标准体系，可以强化传统从属性要素，为传统从属性理论带来新的生机。例如，在唐瑞亭与北京宜生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二审法院通过论证工作过程中的技术控制体现人格从属性这一点，推翻

了一审结论，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这个案例中法院使用了“技术控制”这一概念，从其含义来看

可以概括为“算法从属性”5。判断是否存在算法从属性，可以依据以下三个维度：劳动者劳务给付过程

中产生的数据及相关数字基础设施是否由雇主占有或控制；雇主提供的算法服务对劳务给付是否起决定

性作用或主要作用；劳动者是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包括劳动习惯上的依赖，也包括将算法的技术

辅助视为其劳动给付的必要构成[14]。 
其次，基于算法从属性实现多责任主体的算法穿透。在“平台–代理商–劳动者”的多层外包架构

中，平台往往通过算法技术直接介入劳动管理(如订单分配、服务标准制定)，而代理商仅承担辅助性人事

职能(如工资代发、装备采购)。司法实践中，需穿透合同文本，审查平台是否掌握核心管理权(如算法调

度规则制定权、用户数据垄断权)。通过审查平台对劳动者工作的控制程度，劳动者对平台的经济依赖性，

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平台与合作方之间的关系等情况能够较为全面而准确地判断平台与劳动

者之间的实质用工关系[5]。当然，在适用算法从属性进行穿透性认定时，仍需保障用工主体的合法权益。

可以赋予用工主体充分的举证权利，允许其通过证明自身并非实际控制者，或不存在人格混同等情形，

以免除或减轻责任。 
算法从属性的制度嵌入并非对传统标准的颠覆，而是劳动法对数字技术宰制的适应性调试。通过将

算法控制纳入从属性认定框架，可有效识别平台用工的技术伪装，重构数字时代的劳动关系平衡机制。

这一路径既延续了劳动法保护弱势主体的价值内核，又为技术治理提供了法理锚点，最终实现“代码之

治”与“法律之治”的辩证统一。 

4.3. 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传统“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导致劳动者因技术弱势难以获取算法后台数据，陷入举证困境。为了

保障处理劳动关系争议时的举证顺利，需要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首先，要明确平台企业的证据保存

义务。鉴于平台企业在数据保存管理上的优势地位，应明确规定其必须保存涉及用工关系的重要电子数

据及资料，保存期限至少半年，并可根据企业诚信状况灵活调整。同时，对平台企业掩盖或涂改相关信

息的行为，应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严格约束平台企业的数据管理责

任，避免认定争议过程中因资料缺失导致的拖延，提高审裁机构的认定效率。 

 

 

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终 8125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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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更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平台经济下，网络平台用工关系复杂多样，平台劳动者法律意识

相对薄弱，分辨真正用工主体和具体法律关系性质困难。因此，应合理引入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即当平

台劳动者能提供证明用工事实的基本证据时，审裁机构可初步推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平台企业若想推

翻此认定，必须提供充分证据，否则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此举可大大减轻平台劳动者的举证负担，提高

争议处理的公正性和效率。 

5. 结语 

算法控制下的平台用工关系认定问题，是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法领域面临的新挑战。通过深入分析平

台用工关系的特征及其认定困境，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完善路径。坚持事实优先原则，有助于穿

透法律形式，揭示平台用工的实质；优化劳动从属性标准，特别是将算法从属性纳入考量，是适应数字

时代劳动控制变化的重要举措；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减轻劳动者举证负担，则是保障劳动者权益、

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未来，随着平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技术进步，平台用工关系认定体系还需不断优

化和调整，以更好地平衡平台、劳动者与社会利益，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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